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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温州市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工作领导小组
成员名单及职责分工

组 长：姚高员

副组长：陈建明、杨胜杰

成 员：市委改革办、市委编办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民政局、

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督管局、市政务服务局、市大数据

发展管理局、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编办，各成员单位按以下分工开展

工作：

（一）市委改革办负责协调、指导在政府职能转移工作中落

实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、“放管服”改革等相关重大改革工

作要求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，提升相关政务服务水平。

（二）市委编办负责牵头、协调、指导市有关部门开展政府

职能转移工作；受理审核部门职能转移目录、方案的申请，并对

目录、方案定期动态管理；牵头会同相关单位对各单位政府职能

转移工作开展整体考核、评估。

（三）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协调、指导将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

能转移表现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并协调、指导对社会组织实

施联合信用奖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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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市民政局负责促进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，规范社会组

织管理，提升社会组织承接转移职能的能力；加强对社会组织自

律建设监督指导，指导社会组织健全信息披露、重大事项报告、

诚信评估、财务审计监督等制度；宣传、鼓励、发动社会组织积

极参与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工作。

（五）市司法局负责对政府职能转移事项目录清单进行合法

性审查；指导相关单位出台职能转移工作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

件。

（六）市财政局负责对属于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的职能转移事

项进行指导监督；研究提出政府职能转移的经费管理和绩效考核

办法；为部门实施政府职能转移提供资金保障。

（七）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对拟进行的政府职能转移是否符合

公平竞争相关规定提出意见建议。

（八）市政务服务局负责指导完善涉批中介承接政府职能的

事中事后监管机制，规范中介机构参与政府职能转移行为。

（九）市大数据局负责政府职能转移的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支

撑，推进政府职能转移工作平台化、协同化网上办理。

（十）市工商联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宣传、鼓励、发动相关协

会、商会等积极参与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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